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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10 分 

地點：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廳  

主席：潘維大校長 

出席：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 144 人，請假 27 人，學生代表從缺 3 人，應出席人數 114 人，出

席人數 79 人，缺席 35 人，詳如簽到表。 

紀錄：秘書室曹心怡秘書 

壹、 宣布開會：東吳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會議代表總人數 144 人，請假 27 人，

學生代表從缺 3 人，應出席人數 114 人，目前出席人數已超過應出席人數二分之一，達法

定開會人數，會議開始。 

貳、 確定議程：將第三案往前挪移為第一案，原本第一、二案往後順延為第二案、第三案。 

參、 主席報告：因為時間關係，很多案子來不及完成程序，無法在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

議討論，因此必須加開一次臨時校務會議，感謝大家的出席。 

肆、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一、 確認通過。 

二、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完整內容連結網址: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111026.pdf 

伍、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洽悉。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提案 

序號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一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升

等審查作業要點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執行。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

審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執行。 

三 

請討論理學院微生物學

系博士班申請 113 學年

度裁撤案。 

通過。 
預計於 112 年 3 月函報教育部

審議。 

四 

請討論「東吳大學組織規

程」與「東吳大學學系主

任遴選辦法」修正建議

案。 

經表決，本案未通過。 依決議執行。 

五 
請討論東吳大學院長遴

選辦法修正案。 
擱置。 依決議執行。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1110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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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序號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六 

請討論「東吳大學性別平

等教育及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

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 

臨時

動議 

請討論本校校務發展計

畫管考【共同 KR 指標、

目標值】之訂定過程。 

請研發處與朱啟平老師溝

通協調，考量是否補充程

序，若有必要，下次校務

會議再正式提案。 

於本次（111 學年度第 2 次）校

務會議提案。 

 

 

陸、各單位暨委員會報告事項：無。 

柒、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英文學系進修學士班」申請 113 學年度停招案。  

提案人：外語學院王世和院長 

說明： 

一、英文學系進修學士班近三年新生註冊人數分別為：109 學年度 38 人（註冊率 69％）、

110 學年度 19 人（註冊率 34.55％）、111 學年度 5 人（註冊率 9.09％）。擬依「東

吳大學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第 5 條之規定，提出停招申請。  

二、本案業經英文學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11 年 9 月 14 日）、外國

語文學院 111 學年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111 年 9 月 21 日）、東吳大學 111 學年

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111 年 10 月 5 日）討論通過，檢附 113 學年度英文

學系申請停招進修學士班計畫書（附件 1），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二案 

案由：請審議「英文學系翻譯與雙語溝通碩士在職專班」（In-service Master Program of 

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and Bilingual Communication）增設案。 

提案人：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本校英文學系為因應國家發展委員會「2030 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要求「均衡完

善高中以下教育階段雙語化條件」及「提升公務人員英語力」，強化公務人員及各級

教師的翻譯與雙語溝通能力，並著眼翻譯領域之碩士在職專班有其招生市場，擬申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11-2-3-1.pdf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11-2-3-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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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113 學年度增設「翻譯與雙語溝通碩士在職專班」，將該系進修學士班申請停招之

招生名額，依教育部規定比例轉換至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二、依據本校「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第 6 條規定：「教學單位提出之增設與調整案，

應分別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校務發展委員會初

審通過後，委請教務長組織審查小組，進行學術專業審查，並將審查意見送校務發

展委員會複審；校務發展委員會複審通過後，教務長向校務會議提案，經校務會議

議決通過後提報教育部」。 

三、本案業經英文學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111 年 9 月 14 日）、外國

語文學院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111 年 9 月 21 日）、111 學年度校務

發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111 年 10 月 5 日）初審通過，續由教務長組織審查小組，

送請五位校內外委員完成學術專業審查，經英文學系回覆委員專業審查意見後，本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2 次（臨時）會議（111 年 11 月 28 日）複審通過在案，爰

提案送本次會議議決。 

四、檢附英文學系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錄(附件 1)、外國語文學院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紀錄(附件 2)、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1 次會

議紀錄(附件 3)、專業審查委員意見及英文學系回覆表(附件 4，存卷不附)、111 學年

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2 次(臨時)會議紀錄(附件 5)、修訂後申設計畫書(附件 6，存卷

不附)及東吳大學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附件 7)，請討論。 

決議：通過，續送董事會審議。 

 

 

第三案 

案由：請審議資訊管理學系「數位科技管理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增設案。  

提案人：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本校資訊管理學系在以資訊科技為基礎，融入多媒體與應用實驗室的新興科技教學

與研究經驗，發展數位科技管理的特色下，擬申請 113 學年度增設「數位科技管理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二、依據本校「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第 6 條規定：「教學單位提出之增設與調整

案，應分別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校務發展委員

會初審通過後，委請教務長組織審查小組，進行學術專業審查，並將審查意見送校

務發展委員會複審；校務發展委員會複審通過後，教務長向校務會議提案，經校務

會議議決通過後提報教育部」。 

三、本案業經資訊管理學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111 年 3 月 17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111 年 9 月 8 日）、商學院 111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2 次院務會議（111 年 9 月 21 日）、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111 年 10 月 5 日）初審通過，續由教務長組織審查小組，送請五位校內外委員完

成學術專業審查，經資訊管理學系回覆委員專業審查意見後，本學年度校務發展委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11-2-1-3.pdf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11-2-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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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第 2 次（臨時）會議（111 年 11 月 28 日）複審通過在案，爰提案送本次會議

議決。 

四、檢附資訊管理學系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及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兩次會議紀錄(附件 1)、商學院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紀錄

(附件 2)、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附件 3)、專業審查委員意見及

資訊管理學系回覆表(附件 4，存卷不附)、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2 次(臨時)

會議紀錄(附件 5)、修訂後申設計畫書(附件 6，存卷不附)，以及東吳大學增設與調

整教學單位辦法(附件 7)，請討論。 

決議：通過，續送董事會審議。 

 

 

第四案 

案由：請討論「元宇宙創新應用中心」設置案。 

提案人：王志傑研究發展長 

說明： 

一、 本校一向以人文法商為發展重點，我們評估元宇宙中心，除了透過 AR、VR、數位

孿生等技術實現三維化的網際網路教學與產業發展之外，虛實空間與使用者本體將

產生新的應用與經濟活動。如果連結其背後對於不同專業的需求，未來元宇宙的發

展，將可從與人文社會有關的「生活型態」、與大數據有關的「巨資分析」、與商

管有關的「商業模式、虛擬貨幣/NFT」、乃至於與法律有關的「平行宇宙虛擬空間

治理與安全」等，看出與本校多個學院師生未來的學習與發展都有極大的關係，何

況許多研究都認為元宇宙就是 Web 3.0 的發展。 

二、 元宇宙將為教育帶來創新與變革，我們應未雨綢繆，籌備成立「元宇宙創新應用中

心」關注未來的教育市場，為學子引介最新的知識；當然，這也是掌握未來大學創

新教育方式的機會。本中心希望：「務實掌握元宇宙科技的創新與應用，幫助學子

看見未來趨勢，實現自我夢想。」 

三、 本案業經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2 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檢附「元宇宙

創新應用中心」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附件 1，存卷不附）、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

委員會第 2 次（臨時）會議紀錄（附件 2），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五案 

案由：請審議「前瞻跨域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學士班」（Program of Exploratory Studies, 

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增設案。  

提案人：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本校為因應少子化衝擊，並發展特色化招生，擬申請 113 學年度增設「前瞻跨域學

院大一大二不分系學士班」，透過重新規劃學院科系配置，將招生缺額挪移至「前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11-2-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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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跨域學院」進行統一招生，吸引對跨領域學習有興趣，以及在高中升大學之時點

對於未來發展志趣尚在摸索階段之學生。 

二、依據本校「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第 6 條規定：「研究發展處提出之增設與調

整案，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通過後，委請教務長組織審查

小組，進行學術專業審查，並將審查意見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複審；校務發展委員會

複審通過後，教務長向校務會議提案，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後提報教育部」。 

三、本案業經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111 年 10 月 5 日）初審通過，續

由教務長組織審查小組，送請五位校內外委員完成學術專業審查，經教務長回覆委

員專業審查意見後，本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2 次（臨時）會議（111 年 11 月 28

日）複審通過在案，爰提案送本次會議議決。 

四、檢附本校 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1 次會議紀錄(附件 1)、專業審查委員意見及

教務長回覆表(附件 2，存卷不附)、111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2 次(臨時)會議紀

錄(附件 3)、修訂後申設計畫書(附件 4，存卷不附)及東吳大學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

辦法(附件 5)，請討論。 

決議：經表決，贊成 37 票、反對 8 票，本案通過，續送董事會審議。 

 

 

第六案 

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規程及運作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本校現行之「東吳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規程及運作辦法」（以下簡稱遴選辦法）

係於民國 85 年訂定，茲因遴選辦法制定後，大學法及相關法令已有修正，同時校內

也歷經多次組織調整，故遴選辦法部份條文應配合修正，以符合實際作業需要。 

二、本次修正之條文及重點如下： 

（一）第 1 條：原依據之法令已有修正，且原條文所列舉之外部法令眾多，經過歷

年來之變動，目前直接有關者主要為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故建議刪除無

關或關聯度較低之法令。 

（二）第 4 條：原語言教學中心已併入外語學院，不宜再併同體育室共同選舉乙名

教師代表，同時本校於 104 學年度新設巨資學院，由於該學院目前專任教師

人數較少，在不變動委員總數之前題下，建議巨資學院與體育室共同選舉乙

名教師代表。 

（三）第 16 條：目前私立大學校長遴選辦法已不需要報請教育部核定，爰配合修正

部份文字。 

三、檢附東吳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規程及運作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東吳

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規程及運作辦法原條文（附件 2），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續送董事會審議。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11-2-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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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學生自治組織」相關法規修訂暨轉型授權案。  

提案人：林三欽學生事務長 

說明： 

一、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歷史悠久，多年來秉持著引領同學思考公共議題，保障學生權益

之核心價值，無論在學生自治法規之與時俱進，亦或是持續引領校內同學投入公共

事務參與，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近年來因登記參選人數及選舉投票率下限

規定等因素，學生會已經連續兩學年（110 學年及 111 學年）無法順利產生，而學生

議會當選議員人數較過往也大幅下降。以 111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現況而言，在經

過正式選舉及補選的 2 輪選舉後，仍未選出正副會長，學生會依然無法運作。至於

學生議會也僅選出 3 席，勉強達到 3 人成會的門檻。其後，其中一名議員因個人因

素請辭，學生議會因未達到成會的最低人數，隨之停擺。 

二、在學生自治組織的「行政」及「立法」機構皆停擺的情況下，不但校級會議學生代

表難以推派（目前由僅存的學生議會正副議長，協助推薦各會議代表勉強運行）；

另外，在議會無法運作下，下一屆（112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的選舉委員會將無法

產生，本校學生自治組織到了本學年末，將確定完全「停止運作」、「終局倒會」，

必須重新建構新的學生自治組織。 

三、學生事務處根據《大學法》第 33 條規定（「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

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與學

生議會正副議長針對學生自治組織未來發展進行討論，並成立「東吳大學學生自治

組織轉型籌備小組」，由學生自治組織代表、群育暨美育中心代表及校內專業師長，

共同討論並擬定未來組織轉型之可行模式。 

四、因學生自治轉型涉及修法或立法程序，目前學生議會僅剩 2 人情況下，無法成會進

行法案審議程序，經向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諮詢後，將依教育部指示，由學務處協助

輔導後續組織重構與選務推動。另，經轉型籌備小組會議多方討論及釐清運作困境

主因後，現階段將以恢復學生自治組織運作為主要目標，先行修訂「東吳大學學生

自治選舉罷免辦法」部分條文，而後由群育暨美育中心協助籌組選舉委員會，待學

生自治組織重新籌組後，由輔導單位再行商討組織轉型推動。 

五、為求程序之慎重，此次學生自治組織轉型規劃執行，敬請校務會議授權，由「學生

事務會議」核備學生自治組織修訂之相關法規，以便接續辦理選舉事務。檢附「東

吳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轉型推動」期程規劃表（附件 1），請討論。 

決議：通過。由學生事務處規劃「東吳大學學生自治組織」相關法規修訂暨轉型，並授權

由學生事務會議核備學生自治組織修訂之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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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案由：請討論本校校務發展計畫管考「共同 KR 指標、目標值」訂定過程。  

提案人：數學系朱啟平教授 

說明： 

一、此議題為上次（111 年 10 月 26 日）校務會議提出之臨時動議，經主席（校長）裁

示，可在接續之臨時校務會議再行提案討論。 

二、111 年 10 月 4 日評鑑組函知各單位「112 學年度共同關鍵成果(KR)指標內容及標準」。

網頁上同時說明 KR 相關之懲罰、獎勵，係依據本校「校務發展計畫管考辦法」第

8 條。（參見 111 年 10 月 26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臨時動議說明一） 

三、上述管考辦法第 8 條提及(KR)指標之配分及目標值衍生之獎懲，但重點在：(1) KR

指標訂定的(行政)程序為何？ (2) KR 目標值訂定的(行政)程序為何？(參見 111年 10

月 26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臨時動議說明二) 

四、何謂 KR？是 OKR 嗎？怎麼少了 O？ O 是最重要的元素，在 O 之下才有 KR，KR

有跟院系溝通商議嗎？更不用說還有懲處！ 

五、從 KPI 過渡到 KR：一紙公文。 

108 年 11 月 28 日東研字第 1080500947 號函告各單位 109 學年度全校性共同 KPI，

並在之前舉辦｢全校 KPI 討論會｣說明 109-111 學年度 KPI 之訂定事項。 

109 學年度於 109 年 9 月 15 日東研字第 1090500669 號函告各單位「修正 109 學年

度共同關鍵績效指標（KPI）為 109 學年度共同關鍵成果指標（KR），並異動部分指

標」。內文摘要如下：(1)依據「109~110 年度教育部獎勵私大校務發展計畫」獎勵審

查會議之審查意見，將 KPI 修正為 KR。 (2)另為配合校務發展重要議題，並考量本

校在大學排名指標之成效，109 學年度 KR 異動如下：因應大學排名指標，新增「教

師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件數」及「學士班就學穩定率」；另刪除「教師參加教學知

能研習活動人數佔學系專任教師百分比」及「課程教材上網率」。(3)獎懲標準：執行

單位學年度績效成果，若超過 KR 檢核標準，依超過比例，每項將分別提供 3,000 元

至 6,000 元不等之獎勵；單項指標未達 KR 標準，每項扣除辦公費 5,000 元。 

(參見 111 年 10 月 26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臨時動議說明三)  

六、談到懲處，固然在管考辦法第 8 條有說可以懲罰，但懲罰的內容是如何訂定出來的？

以學生懲罰為例，懲罰相關條文具體而且都經過必要的行政(立法)程序；對學術單位

懲罰，其程序為何？(法律上也應該不是有了第 8 條背書，學校就得到懲罰的空白支

票了吧) (參見 111 年 10 月 26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臨時動議說明四) 

七、以東吳的體質結構，學術單位是重中之重；欲加諸懲處，應該有適當的溝通與行政

程序；否則形成慣例，在東吳下一任改朝換代時，豈不是賦予未來高層尚方寶劍，

學術單位將如何自處？(參見 111 年 10 月 26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臨時動議

說明五) 

八、建議 (1) 確認 “O”—在校務會議決議本校定位教學、研究孰重，KR 指標之訂定應

與此決議匹配。 (2) 各學年 KR 仍應保持之前 KPI 程序，有全校討論會。 (3) KR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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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輕易啟動對各單位懲處；如有懲處，應訂定相關辦法，並應經過有各學術單位教

師代表參與之會議議決，請討論。 

決議：通過。請研發處於本學年度下學期與各院系溝通、聽取意見，必要時修改相關辦法。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15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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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1 

 

回第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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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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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第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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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5、第三案附件 5、第四案附件 2、第五案附件 3 

東吳大學111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2次(臨時)會議紀錄 

時    間：111 年 11 月 28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10 分 

地    點：外雙溪校區G101 會議室 

召集人：潘維大校長 

出    席：趙維良副校長、董保城副校長、詹乾隆教務長、林三欽學生事務長、 

王淑芳總務長、王煦棋學術交流長、姚淑文社會資源長、 

人文社會學院米建國院長、外國語文學院王世和院長、 

理學院張怡塘院長、商學院阮金祥院長、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化學系王榮輝助理教授、 

會計系蘇裕惠教授、商學院單玉華秘書、 

學生議會甯惟軒議長(特別代理委員會召委) 

請    假：王志傑研究發展長、法學院鄭冠宇院長、政治系劉必榮教授、 

英文系陳品如副教授、數學系朱啟平教授、物理系齊祖康助理教授 

列    席：賈凱傑主任秘書、招生組林正村組長、英文系蘇秋華主任、 

英文系張忠安助理教授、資管系朱蕙君主任 

紀    錄：魏嘉慧秘書 

壹、 宣布開會 

貳、 確定議程 

參、 主席致詞(略) 

肆、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洽悉 

伍、 提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議「英文學系翻譯與雙語溝通碩士在職專班」（In-service 

Master Program of Translation, Interpreting and Bilingual 

Communication）增設案。 

提案人：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本校「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第六條規定：「教學單位提出之增設與調整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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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通過

後，委請教務長組織審查小組，進行學術專業審查→教務長將學術專業審查意見送

校務發展委員會複審→複審通過後，教務長向校務會議提案→校務會議議決→提報

教育部」。 

二、有關英文學系申請增設「翻譯與雙語溝通碩士在職專班」案，業經111學年度校務發

展委員會第1次會議(111年10月5日)初審通過，決議：「本案招生名額調整為17名，修

正後通過」。 

三、前經簽陳教務長勾選審查委員名單後，依規定送請五位校內外委員完成學術專業審

查，五位委員審查結果皆為「推薦增設」。 

四、復於111年10月25日將專業審查意見送請申請單位檢討回應及修訂申設計畫書。 

五、本案複審通過後，續提案送111年12月21日111學年度第2次(臨時)校務會議審議。 

六、檢附專業審查委員意見一覽表（附件1）、英文學系專業審查意見回覆表（附件2）及

修訂後之申設計畫書（附件3），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如果未來擬開設線上課程，會後請與教務處確認教育部相關規

定，避免違反教育部規定。 

 

案由二：請審議資訊管理學系「數位科技管理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增設案。 

提案人：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本校「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第六條規定：「教學單位提出之增設與調整案，應

分別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通過

後，委請教務長組織審查小組，進行學術專業審查→教務長將學術專業審查意見送

校務發展委員會複審→複審通過後，教務長向校務會議提案→校務會議議決→提報

教育部」。 

二、有關資訊管理學系申請增設「數位科技管理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案，業經111學

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1次會議(111年10月5日)初審通過，決議：「本案招生名額調整

為30名，修正後通過；同時請資管系啟動113學年度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案，併案送教育部審查」。 

三、前經簽陳教務長勾選審查委員名單後，依規定送請五位校內外委員完成學術專業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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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五位委員審查結果皆為「推薦增設」。 

四、復於111年10月26日將專業審查意見送請申請單位檢討回應及修訂申設計畫書。 

五、前述關於請資訊管理學系啟動113學年度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乙案，該系

業經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111年10月13日)討論：經與會教師充分討論、

溝通，並於會後由全系專任教師投票決定，投票結果為不通過碩士在職專班113學年

度停招（系務會議紀錄如附）。因此，該系本案「數位科技管理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招生名額調整為15名，請討論。 

六、本案複審通過後，續提案送111年12月21日111學年度第2次(臨時)校務會議審議。 

七、檢附專業審查委員意見一覽表（附件1）、資訊管理學系專業審查意見回覆表（附件

2）、修訂後之申設計畫書（附件3）及資訊管理學系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務會

議紀錄（附件4），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 

附帶決議：113學年度「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與「數位科技管理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試行同時招生1年，惟114學年起僅能擇一招生。 

 

案由三：請審議「前瞻跨域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學士班」（Program of 

Exploratory Studies, Schoo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增設

案。 

提案人：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本校「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第六條規定：「研究發展處提出之增設與調整案，

送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通過後，委請教務長組織審查小組，進行

學術專業審查→教務長將學術專業審查意見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複審→複審通過後，

教務長向校務會議提案→校務會議議決→提報教育部」。 

二、有關本校申請增設「前瞻跨域學院大一大二不分系學士班」案，業經111學年度校務

發展委員會第1次會議(111年10月5日)初審通過，決議：「一、請教務長參考各委員意

見修正計畫書再送專家外審，本案修正後通過。二、各項行政作業依相關規定時程

儘快進行，如有需要配合加開臨時會議；組織章程如需修正請人事室提案」。 

三、前經簽陳教務長勾選審查委員名單後，依規定送請五位校內外委員完成學術專業審

查，五位委員審查結果皆為「推薦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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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復於111年10月25日將專業審查意見送請教務長檢討回應及修訂申設計畫書。 

五、本案複審通過後，續提案送111年12月21日111學年度第2次(臨時)校務會議審議。 

六、檢附專業審查委員意見一覽表（附件1）、教務長專業審查意見回覆表（附件2）及修

訂後之申設計畫書（附件3），敬請審議。 

決議：本案通過，請教務長參考現場委員對於導師制度的意見。 

 

案由四：請討論「元宇宙創新應用中心」設置案。 

提案人：賈凱傑主任秘書 

說明： 

一、本校一向以人文法商為發展重點，我們評估元宇宙中心，除了透過 AR、VR、數位孿

生等技術實現三維化的網際網路教學與產業發展之外，虛實空間與使用者本體就將

產生新的應用與經濟活動。如果連結其背後對於不同專業的需求，未來元宇宙的發

展，將可從與人文社會有關的「生活型態」、與大數據有關的「巨資分析」、與商管

有關的「商業模式、虛擬貨幣/NFT」、乃至於與法律有關的「平行宇宙虛擬空間治

理與安全」等，看出與本校多個學院師生未來的學習與發展都有極大的關係，何況

許多研究都認為元宇宙就是 Web 3.0的發展。 

二、元宇宙將為教育帶來創新與變革，我們應未雨綢繆，籌備成立「元宇宙創新應用中

心」關注未來的教育市場，為學子引介最新的知識；當然，這也是掌握一個未來大

學創新教育方式的機會。本中心希望：「務實掌握元宇宙科技的創新與應用，幫助學

子看見未來趨勢，實現自我夢想。」 

三、檢附「元宇宙創新應用中心」設置計畫書（附件1）、「元宇宙創新應用中心」設置辦

法（附件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陸、 臨時動議 

甯惟軒委員 

這學期期初行政會議曾報告本校將與南港軟體園區簽約進行合作，今天會議

中有關碩士在職專班增設案或研究中心設置案，似乎未來都可以有合作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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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會，不知目前學校與南軟園區合作進展情形。 

詹乾隆教務長 

南港軟體園區約有 2 萬名員工，對學校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招生市場，我們已

經開始針對員工進修的需求，進行問卷調查及分析。此外因為合作關係，對於

場地的使用有一些優惠，未來可以就近於園區內開課，提供園區員工更便利

的上課環境，應該更有助於本校招生。 

潘維大校長 

一、與南港軟體園區的合作案，感謝教務長的整體規劃以及商學院阮院長及

老師們的全力配合，目前已預備在南軟園區舉行兩場碩士在職專班說明

會，介紹本校碩專班課程。依據問卷調查結果，需求量還蠻大的，應該可

以有不錯的招生成果。 

二、除了碩士、碩專班等相關課程外，請推廣部思考開設推廣教育課程的可能

性。 

柒、 散會(下午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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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7、第三案附件 7、第五案附件 5 

東吳大學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 
 

86 年 7 月 9 日行政會議通過 
87 年 2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訂 
90 年 6 月 6 日行政會議修訂 

91 年 10 月 2 日行政會議修訂(修訂日程) 
95 年 10 月 4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7 年 01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11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5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6 年 5 月 31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辦理教學單位之增設與調整，特依據「東吳大學自我評鑑辦法」及教育

部頒訂「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規定，訂定「東吳大

學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教學單位包括學院、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學位學程及師資培育中心。 

第 三 條  為因應本校未來發展需要，有效運用招生總量資源，強化教學與研究績效，得

依本辦法之規定提出增設與調整案。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之增設為新增教學單位；調整則包括「分組」、「更名」、「整併」、「停

招」及「裁撤」。相關調整之定義說明如下： 

一、分組：係指既有教學單位，區分為多個以上之組別，其學籍分開處理，並

應於畢業證書登載組別，非一般招生分組或教學分組。 

二、更名：係指既有教學單位名稱變更，但未涉及實質組織與教學領域之變更

調整。 

三、整併：分為「原班別整併至領域相近之班別」及「多個領域相關之班別共

同整併為一個新班別(或學位學程)」等兩類。 

四、停招：指停止辦理招生。 

五、裁撤：係指既有教學單位停止招生，且已無學生後，取消既有單位組織。 

更名、整併與分組得同時進行。 

第 五 條  教學單位之調整，以教學單位新生註冊情形與評鑑結果為主要依據，並將教學單

位之教學領域與社會需求之契合性、發展性與教育成效列入參考。 

教學單位連續 3 年新生註冊人數低於下列標準之ㄧ者，得由教學單位或研究發

展處提出調整計畫： 

一、博士班核定招生數之 2/3。 

二、碩士班(含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核定招生數之 3/4。 

三、學士班(含學位學程及師資培育中心)核定招生數之 3/4。 

教學單位連續 2 年新生註冊人數低於下列標準之一者，得由教學單位或研究發

展處提出教學單位更名、轉型或整併調整計畫： 

一、博士班核定招生數之 1/2。 

二、碩士班(含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核定招生數之 2/3。 

三、學士班(含學位學程及師資培育中心)核定招生數之 2/3。 

學士班(含學位學程及師資培育中心)新生註冊人數低於核定招生數之 1/2，得由

教學單位或研究發展處提出停招調整計畫。 

最近一次之外部評鑑結果為未通過者，或評鑑結果為待觀察或有條件通過，經

追蹤評鑑後仍為待觀察、有條件通過或未通過者，應整併或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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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所稱評鑑指教育部、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或本校辦理之外部評鑑。 

第 六 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與調整，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由教學單位提出者，應分別經系務會議（或全體專任教師會議）及院務會

議通過後，送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所屬學院提出者，經院務會議通過後，

送校務發展委員會；由研究發展處徵詢院系意見後提出，送校務發展委員

會。 

二、前款提出單位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前應會簽教務處意見。 

三、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通過後，委請教務長組織審查小組，進行學術專業審

查。 

四、教務長將學術專業審查意見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複審。 

五、校務發展委員會複審通過後，由教務長向校務會議提案。 

六、校務會議議決。 

七、提報教育部。 

前項審查小組由教務長邀集與教學單位學術專長相關之校內外教師或學者專家，

共五人組成之。 

有關教學單位之調整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初審通過後，不須辦理學術專業審

查，由提出單位逕向校務會議提案。 

第 七 條  教學單位之增設或調整案，應檢附以下資料送審： 

一、增設或調整計畫書。 

二、增設或調整院系所班組或學位學程資源需求暨名額調整表。 

三、調整案涉及轉型、整併或停招者，應另檢附師生安置計畫。 

四、其他相關資料。 

第 八 條  涉及實質組織之調整或領域變更之重大改變，應列為增設案，並應送董事會審

議。 

第 九 條  碩博士班招生名額之調控應依「東吳大學調整碩博士班招生名額審查要點」規

定辦理。 

第 十 條  凡屬教育部規定「特殊項目」之增設案及調整案，應於新生入學二個學年度前，

依第六條規定，通過校務會議審查，再依教育部時程專案報核。 

前項所稱「特殊項目」係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

準」界定之。 

第 十一 條  不屬教育部規定特殊項目之一般增設或調整案，應於新生入學一個學年度前，

依第六條規定通過校務會議審查，再依教育部總量報核時程報部核定。 

第 十二 條  教育部核定本校招生總量後，必要時得另提送招生委員會分配各學制及各管道

實際招生名額。 

第 十三 條  學院招生與不涉及對外招生之學位學程增設或調整案，準用本辦法。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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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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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第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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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2 

 

回第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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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規程及運作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九條及

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之規定訂

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六條、

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私立

學校法第二十一條、第五十二

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之規

定訂定之。 

 

原依據之法令已有修正，故

配合調整正確之條次。另，

原條文所列舉之外部法令眾

多，惟經過歷年來之修正，

目前直接有關者主要為大學

法及本校組織規程，故建議

刪除無關或關聯度較低之法

令。 

第四條 

遴委會由委員十一人組

成，其成員及產生方式如下： 

一、教師代表六人：人文社會學

院、外語學院、理學院、法

學院及商學院各乙名，由

各學院全體專任教師以無

記名單記法互選產生，巨

資學院及體育室合計乙

名，由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及體育室之全體專任教師

以無記名單記法互選產

生。 

二、行政人員代表乙名，由本校

編制內專任職員以無記名

單記法互選產生。 

三、本校校友代表三名，由董事

會遴聘之。 

四、社會公正人士乙名，由董事

會遴聘之。 

董事會應發給遴選委員聘

書。 

 

第四條 

遴委會由委員十一人組

成，其成員及產生方式如下： 

一、教師代表六人：人社、外語、

理、法、商每學院各選乙

名，體育室及語言中心教

師合選乙名；各學院代表

由各學院全體專任教師以

無記名單記法互選產生，

體育室及語言中心教師代

表由體育室及語言中心全

體專任教師以無記名單記

法互選產生。 

二、行政人員代表乙名，由本校

編制內專任職員以無記名

單記法互選產生。 

三、本校校友代表三名，由董事

會遴聘之。 

四、社會公正人士乙名，由董事

會遴聘之。 

董事會應發給遴選委員聘

書。 

一、語言中心已併入外語學

院，不宜再與體育室合

選教師代表。 

二、本校已於 104 學年新設

巨資學院，目前（111

學年第 1 學期）各學院

專任教師人數（不含專

案教師及客座教師），

分別為人文社會學院

104 人、外語學院 59

人、理學院 45 人、法

學院 46 人、商學院

118 人、巨資學院 11

人。由於巨資學院專任

教師人數較少，在不變

動委員總數的前題下，

建議併同體育室（專任

教師 13 人）合選乙名

教師代表。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並報請董事會核定後發布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送董事會審核，並報教育部核

定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目前私立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已不需要報請教育部核定，

爰配合修正部份文字。 

回第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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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規程及運作辦法 

85年1月20日教育部核定 

依97年5月13日東人事字第0972200138號函原「文學院」

名稱修正為「人文社會學院」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六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四條、私立學校法第二十一條、第五十

二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五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應具備左列條件：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關資格之規定。 

二、尊重本校創校傳統，並忠誠遵行本校辦學宗旨。 

三、具豐富之教學經驗、高尚品德及學術成就。 

四、具有卓越之行政領導能力及包容各種言論之心胸。 

五、處事公正、尊重學術自由。 

六、應具中華民國國籍。 

第 三 條  本校於下列情事之一時，董事會應即組織「東吳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

「遴委會」） ，依本辦法遴選校長： 

一、校長任期屆滿前六個月，但董事會同意現任校長連任時，不在此限。 

二、校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之期間達一個月以上。 

三、校長辭職或去職。 

第 四 條  遴委會由委員十一人組成，其成員及產生方式如下： 

一、教師代表六人：人社、外語、理、法、商每學院各選乙名，體育室及語言中心

教師合選乙名；各學院代表由各學院全體專任教師以無記名單記法互選產生，

體育室及語言中心教師代表由體育室及語言中心全體專任教師以無記名單記法

互選產生。 

二、行政人員代表乙名，由本校編制內專任職員以無記名單記法互選產生。 

三、本校校友代表三名，由董事會遴聘之。 

四、社會公正人士乙名，由董事會遴聘之。 

董事會應發給遴選委員聘書。 

第 五 條  遴選委員不得為校長候選人，因故不能執行遴選作業時，即喪失委員資格，其遺缺

依第四條規定之辦法依序遞補，由董事會另行遴聘之。 

第 六 條  董事會應於遴選委員產生後一個月內組成遴委會，並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於一星

期內召開會議。 

第 七 條  遴委會應將下列遴選作業要點公告於本校公布欄，並刊登於國內重要報紙： 

一、校長人選之條件。 

二、應徵方式。 

三、應徵期限。 

四、遴選程序。 

五、其他事項。 

第 八 條  遴委會應受理公開徵求而應徵者為校長候選人。 

第 九 條  應徵校長之人選，應於規定期限內提出下列文件與資料交予遴委會審查： 

一、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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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教授證書影本。 

三、大學以上學位證書影本。 

四、學術經歷與著作。 

五、自傳。 

六、校務發展理念與方針。 

七、應徵者之同意書或其他相關文件與資料。 

第 十 條  遴委會應於應徵截止日期後，將全部被遴選人依姓名筆劃編號，逐一審查，程序如

下： 

一、遴委會應對校長候選人進行書面資格審查。 

二、經審查合格後，遴委會應於三週內舉行會議進行投票。 

第十一條  遴委會於一般事項之決議，須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同意決議之。 

第十二條  遴委會就校長遴選為決議時，須有四分之三以上委員出席，逐一以無記名投票，遴

選二至三人為校長建議人選，連同其個人之詳細資料及遴委會審查意見，送請董事

會圈選一人為校長，再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 

第十三條  遴委會於新任校長就任時自動解散之。 

第十四條  遴選委員對候選人之人事等有關資料及遴選程序應予保密，不得對外公開。 

遴選委員有違反前項情事時，董事會得解聘之。 

第十五條  本校對遴委會應提供辦公場所及行政支援。 

遴選委員為無給職，但得酌支出席費及交通費。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董事會審核，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

修正時亦同。 

 

 

回第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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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1 

東吳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轉型推動期程規劃 

 

一、111 年 10 月-112 年 2 月 

召開「東吳大學學生自治組織轉型籌備小組」，確立轉型模式與法規內容。 

二、111 年 12 月 

臨時校務會議中提案，請授權「學生事務會議」核備轉型之法規。 

三、112 年 2 月 

向學生事務會議提案學生自治組織轉型法規核備案。 

四、112 年 3 月 

完成自治組織法規修訂之公聽會 

場次一：3 月 9 日（四）12:00-14:00 城中 2123 會議室（暫訂） 

場次二：3 月 10 日（五）12:00-14:00 雙溪戴氏會議室（暫訂） 

五、112 年 3 月 15 日（三）-暫訂 

提前召開學生事務會議，完成相關改制法規之核備 

六、112 年 3-4 月 

進行學生自治組織選務委員會籌組 

七、112 年 5 月 

辦理 112 學年度學生自治組織之選舉 

 

回第七案 

 

 


